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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研究】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金光照　 　 翟振武

　 　 【摘　 　 要】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

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 文章基

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 1980 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

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 结果表明约 6. 5% 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
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 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

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 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
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 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

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

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钩”,先育往往紧随着后婚,但这种

现象可能在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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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欧洲国家陆续完成第一次人口转变后,生育水

平并没有如预想般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是持续

走低。 针对这一现象,西方学者提出“第二次人口转

变”概念,力图从后现代化视角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

低于更替水平,并基于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的转变

揭示了欧洲国家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 第二次

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学者们发现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第二次人

口转变的特征,包括初婚推迟、同居增加、离婚率小

幅上升、生育水平走低等。[2]但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重要组成特征之一的非婚生育在国内的关注度却比

较低。
非婚生育已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生育的重要来

源,会对婚姻的形成、维持和解体造成影响,使婚姻、
家庭和代际的关系更加复杂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一

系列的挑战。 非婚生育会导致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

甚至导致离婚,国内外均有相关的实证分析对此进

行了验证。[3-5]但是非婚生育影响婚姻形成的实证分

析还主要集中在国外,非婚生育影响婚姻的“中国模

式”仍较模糊并缺少实证研究。
非婚生育既包括首次婚姻前的未婚生育,也包

括离婚或丧偶后的非婚期间的生育,还包括婚外情

生育的子女。 在未婚同居蔓延的背景下,未婚生育

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文

化不断冲击和形塑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 同时中

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环境仍对个体的婚育行为产生重

要影响。 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
国女性中经历未婚生育的比例有多高? 她们的未婚

生育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 未婚生育事件会对女性

初婚造成怎样的影响? 是推迟初婚还是促进初婚?
这种婚姻进度效应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未婚生育比

·3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人口学 2023. 4
DEMOGRAPHY

例和婚姻进度效应是否随社会变迁发生了转变? 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未婚生育状

况及其与初婚之间的关系,丰富中国的第二次人口

转变理论,为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婚姻转变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实证支持,并为婚育领域相关政策的制

定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中国未婚生育现状的研究多以法理分

析和个案分析为主,主要讨论未婚生育女性及其子

女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户口登记、社会抚养费征收、
产假待遇及保障等,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

因并就未婚生育女性及其子女的权益保障提出了一

系列法律完善和制度改进的建议。[6-7]也有少数研究

对局部农村地区的未婚生育行为的发生进行了定性

分析,[8-9]发现传统文化观念和事实婚姻是造成农村

地区未婚生育的重要因素。 仅有少数文献对全国层

面的未婚生育现状进行了定量研究,[2] [5] [10] 但关于

未婚生育的统计口径尚存争议且在原因解释上仍存

在欠缺。
当前关于未婚生育的婚姻进度效应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国外,国内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国外学者关

于未婚生育对婚姻的影响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未婚生育会推迟女性初婚,主要基于同居蔓延视角

和婚姻搜寻视角进行阐释,已有一系列经验分析支

持这种机制。[11-14]同居蔓延视角认为同居逐渐替代

婚姻成为两性结合的重要形式,两性能接受同居生

养子女而不用走向婚姻。[15-16] 该视角认为随着世俗

化带来的宗教对家庭和个体性行为的干预减弱,[17]

经济进步和教育发展带来的个体主义兴起和观念解

放,[18]同居逐渐成为婚姻的替代性选择,[19] 同时婚

姻与生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出现松动,[20] 未婚生育不

再被贴上“不道德、不检点”的标签,其与婚内生育都

被认为是生育后代的正常形式,[21] 因此同居夫妇与

已婚夫妇的生育行为差异逐渐缩小,[22] 同居生育并

不会促使婚姻的发生。[14]此外,部分国家大力推进国

家与成人共同分担育儿责任、承认亲密伴侣,这也促

使同居替代婚姻、婚外生育替代婚内生育成为可

能。[23]婚姻搜寻视角则认为男女择偶类似于等价交

换的市场交易过程,女性拥有的资源禀赋将会影响

其在婚姻市场的表现和进入婚姻的可能性。[24] 一方

面,未婚生育可能会影响女性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

会,[25]降低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12] [26] 另一

方面,单身男性也可能更不愿意承担抚养另一个男

人孩子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12-13] [26] 因此,未婚

生育可能推迟女性初婚。
关于未婚生育对初婚影响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未

婚生育对女性婚姻有促进作用。 有学者指出同居并

不能代替婚姻,因为同居并没有给孩子带来与婚姻

同样的好处,[27]同居父母出于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

庭生活环境和未来发展条件的考虑,可能在生育子

女之后结束同居状态转而步入婚姻。 在这种情况

下,同居只是婚姻的“垫脚石”,[28] 婚姻和生育都是

同居夫妇共同商量决定的,[29-30] 同居双方在经历生

育事件之后可能会迅速步入婚姻。[28]同时,在生育子

女后,同居父母中的一方(通常为女方)往往会因为

照顾子女而降低劳动参与水平和收入增长潜力,从
而更容易遭受同居关系破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
此可能更倾向于进入婚姻以保护自身的相关权

益。[31]此外,社会文化的规范性压力也可能促使未婚

父母在拥有子女后加快步入婚姻。[31]

现有研究关于未婚生育对婚姻进度影响的分析

为本文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参考和经验

基础,但是中国究竟遵循延迟效应还是促进效应仍

有待探讨。 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

展、社会面貌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文化

的传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个体主义的兴起;
另一方面,中国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事实婚姻等

传统婚姻观念、传统家庭功能和儒家文化仍对个体

的婚育行为产生影响。 此外,中国在婚育领域实施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可能对未婚生育的婚姻进度效

应产生影响。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使中国婚姻家庭领

域的人口变化呈现出与西方国家相似而又不同的轨

迹与特征,通过回答中国未婚生育对初婚形成的影

响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的

面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的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 ( China Fertility Survey
2017,以下简称 CFS2017)数据开展相关分析。 该调

查的目标总体是 2017 年 7 月 1 日零时居住中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范围内的 15 ~ 60
岁中国籍女性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采用

PPS 方法抽取样本,并在调查中使用了计算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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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访系统,在问卷设计、人员培训、末端抽样、入户过

程、问卷审核等关键环节起到了很好的质量控制作

用。 CFS2017 详细收集了女性的婚姻史和怀孕史,
包括女性的婚姻状态、法律初婚的时间、历次怀孕结

束的时间、历次怀孕的结果等信息,为本研究的开展

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
(二)研究对象

在考察女性未婚生育现状时,本文将研究对象

聚焦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一方面是因为该出生

队列女性自出生以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在经

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经历与此前出生的女性可能

存在系统差异,便于我们考察婚育关系转变是否在

中国已发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规避具有

法律效力的事实婚姻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偏误。 1994
年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未到结

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符合结婚条件

的当事人未经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

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在 1994 年之前,事实婚

姻内的生育也可以被视为婚内生育,而在 1994 年以

后,只有在法律婚姻内的生育才被视为婚内生育,事
实婚姻内的生育则被视为非婚生育。 CFS2017 询问

了女性的法律初婚时间,因此,调查中 1980 年之前

出生的女性可能在 1994 年之前便进入了具有法律

效力的事实初婚风险期,并且有可能经历了具备法

律效力的事实婚姻,但在调查中仍被识别为“未婚状

态”,其所生育的子女为“婚外生育子女”,这将会高

估女性的未婚生育比例,扭曲未婚生育的婚姻进度

效应,需要予以剔除。 本文将某次怀孕结束时间早

于初婚时间且怀孕结果为活产的女性识别为经历过

未婚生育的女性。
在考察女性未婚生育的婚姻进度效应时,本文

进一步对研究对象进行聚焦,剔除了“因孕成婚”的
样本。 参考已有研究,将婚后 8 个月内生育活产子

女的女性视为因孕成婚女性,因为这部分女性的怀孕

事件可能发生于初婚之前。[32]因孕成婚的女性在整体

样本中会被识别为没有发生未婚生育的女性样本,但
她们的婚姻事件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婚前怀孕这一

“特殊”事件推动的,和正常的婚内怀孕并生育的女性

在初婚进度上存在系统差别,因此予以剔除。
(三)研究方法

1. 事件史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究中国 1980 年以

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事件对其婚姻形成的影响,
分析对象包括在调查时点尚处于未婚的女性以及在

婚和曾婚女性,并将 18 岁作为初婚风险起始年龄。
删除其他关键变量为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最终的样

本量为 73416 人。
首先,利用 Kaplan-Meier 方法对初婚风险进行

描述分析,观察不同协变量分组下样本的初婚事件

发生过程。 其次,采用离散时间 Logit 模型来实证分

析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风险的影响。 离散时间 Logit
模型可以将时间不变协变量和时间可变协变量同时

纳入分析框架,并且避免了比例风险假设,方便对数

据“打结”进行处理。[33] 在使用离散时间 Logit 模型

进行分析之前,需要根据历险时长将截面数据转化

成人-年数据,合计生成 385531 条人-年数据。 根据

历险时长转换成人-年数据后,从风险起始年龄开

始,对截至调查时点仍处于风险集的人群,对其的观

察一直持续到调查时点,任一人-年上“是否结婚”的
取值均为“否”;对在风险期内经历过初婚的样本,观
察则截至初婚发生的那一年,在初婚发生年份的“是
否结婚”取值为“是”,其他年份均为“否”。 任一协

变量在任一人-年上也均有其取值,其中,所有时间

可变的协变量会随初婚暴露风险的延长而进行变

化,时间不变的协变量则始终保持不变。 在所有因

变量和协变量取值完成之后,利用 Logit 回归拟合观

察数据,并且在市级层面上进行聚类。 模型表达式

如下:

ln p( t)
1-p( t)( ) = α+βpcxpc( t) +β ix i( t) +β jx j( i, j = 1,

2,3…) (1)
p( t)表示处于风险状态的某人的初婚概率,也

可以称为初婚风险率;xpc( t)表示妇女未婚生育状

态,它的取值会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改变;x i( t)表示

时间可变的协变量;x j 表示时间不变的协变量;α 表

示斜率,β 表示回归系数。
2. 倾向值匹配方法

相较于无未婚生育的女性,有未婚生育的女性

可能受个人特征影响,本身就倾向于早婚或者晚婚,
即存在选择性偏差,这对于考察未婚生育事件对初

婚风险的“净效应”存在干扰,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值

分析(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法来识别和控制

这种选择性偏差。 首先,参考已有研究,[34-36] 选择出

生队列、受教育程度、民族、兄弟姐妹数、所在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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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住地作为协变量进行倾向值匹配。 其次,使
用 Logit 回归估计未婚生育的概率估计值 ps,并基于

此估计值作为倾向值构建匹配样本。 在匹配过程中

采用贪婪匹配中的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方法,卡尺大

小设为倾向得分的样本标准差的 1 / 4。 利用贪婪匹

配方法得到的匹配样本可以像随机化试验得到的样

本那样进行多元分析,[37] 从而规避选择性偏差。 对

匹配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 t 检验的

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
匹配结果能够较好地平衡数据。 匹配后的样本量为

70214 人,生成人-年数据 370302 条。
(四)变量设置

模型的因变量为受访者在给定的人-年上“是否

初婚”的二分类变量。 核心协变量为是否未婚生育,
该变量为时间可变的二分类变量,如果女性在某一

人-年上处于未婚生育状态,则取值为“是”,并且该

状态一直持续到初婚事件发生或者调查发生的时

点,其他人-年数据上取值为“否”。
参考已有研究,[34-35] 本文将年龄、出生队列、受

教育程度、在读状态、兄弟姐妹数、民族、城乡居住地

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控制。 其中,除出生队列和兄弟

姐妹数为时间不变协变量,其他变量均为时间可变

协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进入婚姻是一个非单调

的年龄依赖过程,在初婚风险早期阶段,未婚者的结

婚压力会因同辈人已婚比例的增加而增大,因此初

婚风险上升;超过一定年龄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
未婚者对单身状态的适应、可匹配的同辈人减少、因
年龄增长而带来的个人魅力下降等因素将会导致初

婚风险开始逐渐下降。[34] [38] 因此,本文参照於嘉和

谢宇的研究,[39]将年龄处理成样条函数(分成 18 ~
24 岁、25 ~ 29 岁、30 岁及以上)纳入研究,以反映年

龄的非单调性影响。
随着社会变迁,个体的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不

同出生队列女性的初婚风险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出

生队列也被纳入分析,本文将之分为 1980-1984 年、
1985-1989 年、1990 年及以后出生队列三类。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证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影

响个体的初婚风险。 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会

延长在学时间、提高女性的经济独立性、改变女性婚

姻观念,[39]从而降低女性的初婚风险;另一方面,高
受教育水平带来的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女性在婚

姻市场中更受欢迎,可能会提高女性的初婚风险。[24]

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处理成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 / 中专、大专及以上四类纳入回归模

型。 除了对教育累积的测量,本文还将是否在读纳

入模型进行控制,因为婚姻往往被视为与学生角色

相斥的成人身份,对父母经济的依赖、学业要求的大

量时间以及退学造成的高机会成本,会使得学生结

婚的风险大大下降。[39]

兄弟姐妹数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构成之一,也
可能对初婚造成影响,[34] 本文将其处理成连续变量

纳入模型。 此外,民族变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

类,城乡居住地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类。 变量的基本

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
均值 / 比例(% )

转人-年数据前 人-年数据

未婚生育比例

　 未经历未婚生育 92. 49 94. 81

　 经历过未婚生育 7. 51 5. 19

出生队列

　 1980-1984 年 22. 67 29. 79

　 1985-1989 年 24. 79 32. 79

　 1990 年及以后 52. 54 37. 4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 47 6. 49

　 初中 28. 81 24. 56

　 高中 / 中专 25. 96 20. 23

　 大专及以上 36. 76 48. 72

民族

　 汉族 89. 75 90. 50

　 少数民族 10. 25 9. 50

兄弟姐妹数 1. 90 1. 89

城乡居住地

　 农村 45. 04 38. 45

　 城市 54. 96 61. 55

在读情况

　 非在读 — 68. 80

　 在读 — 3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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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变量
均值 / 比例(% )

转人-年数据前 人-年数据

平均初婚年龄 23. 55 —

平均历险时长 — 4. 78

样本量 73416 385531

　 　 注:表中统计数据来自倾向值匹配前的样本;平均初婚年

龄的计算仅包括到调查时点在婚或曾经结婚的个体。

四、中国 1980 年以后出生女性未婚生育的现

状、原因及变化

(一)女性未婚生育现状与原因探析

在研究中国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经历未婚

生育的情况时,并未剔除因孕成婚的女性样本,合计

样本量为 89412。
根据 CFS2017 数据,截至 2017 年,约 6. 52%的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经历了未婚生育,其中 91. 28%的未

婚生育女性的初育是由计划内的怀孕带来的。 由于

国际上没有女性未婚生育比例的数据,本文尝试用某

一年活产中非婚生育的比例(简称非婚生育比例)侧
面反映中外女性未婚生育水平的差异。 OECD 家庭数

据库数据①显示:[40]2010 年以来美国的非婚生育比例

始终维持在 40%左右,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始终保

持在 50% 以上,智利和冰岛甚至高达 70% 左右,而
CFS2017 统计的中国的未婚生育比例从 2010 年的

10. 4% 下降到 2016 年的 4. 3% ②,[10] 中国的未婚生

育比例相较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
本文拟根据相关数据和文献尝试性地揭示未婚

生育的原因。 首先,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是

导致未婚生育的重要因素。 1980 年修改的《婚姻

法》③规定男女两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 22 周岁和 20
周岁,如果夫妻双方未达法定婚龄则无法通过婚姻

登记领取结婚证。 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州、县可变

通执行婚姻登记,男性满 20 周岁、女性满 18 周岁即

可登记结婚。 CFS2017 数据显示 8. 49% 的未婚生育

女性在 18 岁之前发生初次生育行为,35. 23% 的未

婚生育女性在 20 岁之前发生初次生育行为。 这部

分女性可能在 18 周岁或 20 周岁之前发生了怀孕事

件,但由于未达法定婚龄,所以她们无法在怀孕期间

登记结婚,导致了未婚生育的发生。 表 2 展示了以

15 岁作为初婚风险年龄起点,未婚生育女性的累计

未婚比例变化,可以发现 18 岁之前未婚生育女性始

终保持较高的未婚比例,18 岁以后未婚比例有小幅

下降,20 岁之后则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婚姻登

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未婚生

育的发生。
表 2　 未婚生育女性累计未婚比例变化(%)

起始年龄 累计未婚比例 起始年龄 累计未婚比例

15 99. 98 27 18. 81

16 99. 80 28 15. 63

17 99. 40 29 12. 89

18 98. 52 30 10. 22

19 96. 27 31 8. 19

20 81. 35 32 6. 53

21 68. 76 33 5. 34

22 56. 48 34 4. 39

23 45. 22 35 3. 79

24 35. 41 36 3. 43

25 28. 52 37 3. 43

26 22. 64

　 　 注:样本量为 7757。

未婚生育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传统观念带

来的事实婚姻④的存在。 事实婚姻在中国有着深厚

的历史与积淀,虽然随着法制宣传教育的开展和结

婚程序的完善,事实婚姻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已大为减少,但目前仍大量存在,[41]并主要发生在

农村地区。 对于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来说,当她

们步入初婚风险期时,事实婚姻已不具有法律效力,
她们 在 事 实 婚 姻 内 的 生 育 被 视 为 非 婚 生 育。
CFS2017 数据显示 9. 26% 的农村 1980 年以后出生

的女性经历过未婚生育,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女性中

为 4. 08% ,农村女性经历未婚生育的比例明显高于

城市(卡方检验显著),这说明部分中国女性未婚生

育的发生可能是由事实婚姻惯习造成的,是中国现

代化过程中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错位的结果。[42]

计划生育的实施也可能对女性未婚生育造成影

响,已有研究通过定性分析证实了这种机制的存

在。[8-9] [43]在传统文化中,“事宗庙”和“继后世”成为

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44] 带来了传统婚姻中的男孩

偏好和面子竞争。[45-46]虽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

传宗接代的观念有所淡化,但仍影响着部分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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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育选择。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配偶双方生育的数

量上限做出规定,配偶双方无法确定能否在婚内生

育男孩,因而可能出现为了能够顺利传宗接代而根

据生育结果再决定是否结婚的现象。[9] 此外,部分家

庭仍存在多孩偏好或者一男一女的子女性别结构偏

好,这就导致了计划生育的生育限制无法满足配偶

双方的生育需求,同时计划生育的“三查” (查环、查
孕、查病)等服务主要针对已婚育龄妇女,[47]未婚女青

年较少受到计划生育部门的管辖和服务,[43]因此可能

导致部分青年决定通过婚前生育来实现多生多育。
计划生育引发的未婚生育反映了传统男孩偏好、多孩

偏好观念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一种反向强化。
此外,未婚同居双方不婚但愿意生育和抚养子

女,终身不婚女性有计划地通过医学技术或者通过

已婚或单身男性进行生育,意愿怀孕的伴侣双方在

领证前因出轨、家庭阻拦等其他原因导致关系破裂,
部分女性与已婚男性保持婚外恋并进行生育等状

况,[48]也可能造成未婚生育。
(二)女性未婚生育状况的队列差异

考察不同队列中国女性经历未婚生育的状况有

助于了解中国在未婚生育领域是否已显现出第二次

人口转变的特征。 图 1 显示随着出生队列的推迟,
整体女性中经历未婚生育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态

势,从 1980 年出生队列的 8. 33% 波动上升至 1989
年出生队列的 9. 87% ,随后出现下降。 在社会变迁

过程中,各经济社会要素的发展变化会对女性未婚

生育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有正有负。 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渐活跃的人口流动为女性未婚生育的

增加提供了可能。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与流出

地人们的接触减少,在流入地的人际关系相对割裂,
并且受到的社会监管相对宽松,因此传统的舆论监

督和社会规范对其个人私生活的约束能力减弱,个
人的情感和私生活乃至生育行为均处于隐秘状

态,[43]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未婚生育。 此外,长期

在外流动可能减弱流动人口对于回户籍地领证结婚

的积极性,使他们发生未婚生育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婚姻登记的推行、性别平等意识增强、孩
子数量需求下降以及女性初育年龄推迟都会促使女

性未婚生育减少。 国家对婚姻登记的宣传和推广使

事实婚姻的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婚姻登记的普及范

围更广,因而减少了事实婚姻内的生育。 经济社会

发展、国家对性别平等的宣传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

投资的逐渐重视使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有所减弱,
有助于减少计划生育与传统性别和数量偏好冲突造

成的未婚生育。 推迟初育年龄能够减少由未达法定

婚龄引发的未婚生育。 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人们仍倾向于在合法婚姻内生养子女。 上述影响因

素相互交织并未使女性未婚生育比例呈现固定方向

的变化。 此外,90 后女性未婚生育比例的下降可能

也受到了数据删失的影响。

图 1　 分出生队列和城乡的未婚生育女性占比

注:样本量为 89412。

分城乡的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机

制。 如图 1 所示 1980-1991 年出生的农村女性发生

未婚生育的比例随队列推移呈现一定的上升,而相

应队列的城市女性发生未婚生育的比例则保持相对

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因此整体水平上女性发生未婚

生育比例的增加主要来自农村女性未婚生育发生比

例的增加,这是因为这批队列的农村人口经历了更加

剧烈的人口流动。 90 后的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发生

未婚生育的比例随队列推移均呈现下降且城市下降

更早,这说明相关抑制未婚生育增加的因素正在逐渐

发力,且由于抑制因素更容易在城市取得成效,因此

城市女性发生未婚生育比例的下降早于农村女性。
整体趋势来看,中国的未婚生育并未像西方国

家那样随着社会变迁呈现明显的增长,反而呈现下

降态势。 中国女性经历未婚生育比例的波动主要是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传统文化习俗相互冲

突、彼此磨合的结果。
五、女性未婚生育的婚姻进度效应

(一)整体分析

在分析未婚生育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时,为了提

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剔除了因孕成婚的女性样本。
首先利用 Kaplan-Meier 方法描绘初婚事件的显现过

程(见图 2)。

·8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 4 人口学
DEMOGRAPHY　

图 2　 分未婚生育状况的初婚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如图 2(a)所示,进入初婚风险期后,在绝大多

数年龄上,经历过婚前生育女性的未婚比例均低于

没有经历婚前生育的女性,Two-stage 法检验结果显

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r = 0. 000),初步说明了未婚

生育可能对女性初婚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匹配后

样本的 Kaplan-Meier 生存函数图(见图 2(b))也显

示未婚生育女性在各年龄上的未婚比例均低于无未

婚生育女性。
下页表 3 展示了 1980 年以后出生女性初婚的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模型 1 包含了倾向值匹配前的

样本,模型 2 对倾向值匹配后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 1 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未婚生

育显著促进了女性的初婚,使女性初婚发生比

(odds)增加了 56. 05% (exp(0. 445) -1,下同)。 模

型 2 在控制了选择效应之后,未婚生育对初婚风险

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未婚生育使女性初婚发生比

增加了 57. 46% 。 整体上来看中国 1980 年以后出生

女性的未婚生育事件对其初婚风险的影响主要表现

出一种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效应可能是由社会制度

因素和个体观念因素共同造成的。
首先,制度因素会带来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

应。 一方面,婚姻登记的婚龄限制导致部分具有传

统婚姻偏好的未婚生育女性在达到法定婚龄之后

“迫不及待”地进入婚姻。 由于受到婚姻登记要求的

婚龄限制,在 20 岁之前发生未婚怀孕的女性可能无

法在生育之前登记结婚,但这部分女性仍期望拥有

法律婚姻,因此选择达到法定婚龄 20 岁之后迅速进

入婚姻。 另一方面,在同居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婚姻权利只保留在法律婚姻之中,未婚父母如若决

定共同赡养子女,那么出于生活的考虑可能选择进

入法律婚姻。 另一方面,《婚姻法》第 25 条规定了“不
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

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这导致

在未婚生育发生之后,如果其中一方另外组成家庭,
仍需要为先前所生的非婚生子女提供相应的生活费

和教育费,这可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未婚父母分离的

意愿,为促使他们走向婚姻殿堂提供了条件。
其次,子女中心主义和合法性诉求也会促使女

性在未婚生育后结婚。 当前中国家庭文化中仍以子

女中心主义为主,父母对子女的权益保护十分重视。
而非婚生育在中国仍带有一定的“非法”标签,未婚

父母可能为了给予子女合法的家庭地位和家庭环境

而选择进入法律婚姻。
最后,制度因素和子女中心主义的互动也使未

婚生育对婚姻起到促进作用。 在我国,户口是个人

享受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前提,没有户口的个体在中

国将会“寸步难行”。 尽管女性在主观上能够接受并

践行未婚生育,但是在后续的子女抚育过程中,为了

子女考虑,仍需要为子女办理户口使其能够享受上

学、就业、医疗、交通出行等权利。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

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简化

了未婚生育子女落户的程序。 但在此之前,非婚生

育子女的落户需要提供父母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
准生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以及缴清社会抚养费

证明等。[6]其中准生证需要出具结婚证,这将会推动

有意为子女落户的父母走向法律婚姻。
根据表 3 中模型 1 的结果,考察其他控制变量

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控制其他变量之后,从年龄因

素来看,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的初婚风险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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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初婚风险影响因素的离散时间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是否未婚生育(参照组=无未婚生育)

　 有未婚生育 0. 445∗∗∗(0. 059) 0. 454∗∗∗(0. 060)

年龄(样条函数)

　 18-24 岁 0. 289∗∗∗(0. 008) 0. 289∗∗∗(0. 008)

　 25-29 岁 -0. 233∗∗∗(0. 012) -0. 236∗∗∗(0. 012)

　 30-34 岁 -0. 168∗∗∗(0. 025) -0. 165∗∗∗(0. 025)

出生队列(参照组=1980-1984 年)

　 1985-1989 年 -0. 162∗∗∗(0. 020) -0. 153∗∗∗(0. 020)

　 1990 年及以后 -0. 965∗∗∗(0. 034) -0. 948∗∗∗(0. 035)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 142∗∗∗(0. 052) 0. 133∗∗(0. 052)

　 高中 / 中专 -0. 337∗∗∗(0. 051) -0. 345∗∗∗(0. 051)

　 大专及以上 -0. 530∗∗∗(0. 061) -0. 536∗∗∗(0. 062)

在读情况(参照组=非在读)

　 在读 -1. 212∗∗∗(0. 040) -1. 223∗∗∗(0. 041)

民族(参照组=汉族)

　 少数民族 -0. 137∗∗(0. 062) -0. 140∗∗(0. 071)

兄弟姐妹数 -0. 006(0. 014) -0. 016(0. 015)

城乡居住地(参照组=农村)

　 城市 -0. 419∗∗∗(0. 032) -0. 427∗∗∗(0. 032)

常数项 -7. 621∗∗∗(0. 170) -7. 580∗∗∗(0. 175)

Pseudo R2 0. 144 0. 144

人-年数 385531 370302

　 　 注:括号中汇报了聚类稳健标准误;∗∗∗P<0. 01,∗∗P<0. 05,∗P<0. 1。

增长呈现倒“U”型变化,18 ~ 24 岁女性面临的初婚

风险逐渐升高,25 岁以后呈现一定的下降态势。 从

出生队列来看,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女性的初婚风

险有所下降。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相较于小学及以

下受教育程度,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女性的初婚发生

比高出了 15. 26%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初中学历女

性在婚姻市场上较小学及以下学历女性更受欢迎,
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小学及以下女性更容易发

生事实婚姻,从而推迟法律婚姻的时间甚至不进行

法律婚姻;高中 / 中专受教育程度女性和大专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女性的初婚发生比则分别低了 28. 61%
和 41. 14% ,这可能与受教育程度提升带来的更强的

晚婚意愿、更强的单身生活承担能力、更高的向上婚

配时间成本等有关。 女性的在读状态也显著影响初

婚状态,在读女性的初婚发生比相较非在读女性低

了 70. 24% 。 此外,少数民族女性较汉族女性的初婚

发生比更低,城市女性较农村女性的初婚发生比更

低,而兄弟姐妹数没有显著影响女性的初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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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队列分析

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后的样本分别对不同队列

女性进行回归,考察未婚生育的婚姻进度效应是否

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转变。 由于 Logit 模型存在未

被观测到的异质性问题,同一模型不同子群体得出

的回归系数之间不能直接比较,因此借鉴已有文献,
采用 “平均偏效应” ( Average Partial Effects,简称

APE)进行不同群体之间系数的比较。[49]

表 4 显示当其他协变量取均值时,1980-1984 年

出生队列女性的未婚生育对婚姻起到一定的推迟作

用且这种推迟效应显著;1985 -1989 年出生队列和

1990 年及以后出生队列的女性的未婚生育事件会显

著提高初婚风险且后者的初婚促进作用更强。 这可

能由两方面因素所致:一是不同队列所处的法制环境

和社会发展环境有所差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法

治建设的推进,户口对个体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结
婚证明也与越来越多的个体权利相关联,年轻队列女

性及其配偶出于子女成长和两性生活的考虑,更可能

决定在未婚生育之后结婚。 二是不同队列受传统观

念影响的差异。 较早出生的队列可能拥有更强的事

实婚姻观念和相对薄弱的婚姻登记观念,他们可能意

识不到自身的事实婚姻在法律层面上其实是“不合法

的”,或者他们相较于年轻队列女性更可能习惯于这

种不具婚姻效力的事实婚姻且不急于进入法律婚姻。
当这批未婚父母适应了在未婚状态下养育未婚生育

的子女时,可能进一步推迟他们的法律婚姻。 此外,
待婚时间的延长可能带来分手风险的增加,这部分女

性可能由于未能及时与配偶进入法律婚姻,在同居状

态下出现分手,这无疑会进一步延长她们的待婚时间。
表 4　 离散时间 Logit 回归对应的 APE 结果

变量
出生队列

1980-1984 年 1985-1989 年 1990 年及以后

是否经历未婚生育

(参照组 = 未经历

未婚生育)

经历过未婚生育
-0. 035∗∗∗

(0. 007)
0. 061∗∗∗

(0. 008)
0. 121∗∗∗

(0. 0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Pseudo R2 0. 186 0. 186 0. 186

人-年数 134650 127924 107728

　 　 注:括号中汇报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 01,∗∗ P<

0. 05,∗P<0. 1。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中国 1980 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及

其婚姻进度效应。 研究结果发现 6. 52% 的 1980 年

以后出生女性经历了未婚生育事件,中国女性的未

婚生育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 除了性侵、婚外情

等导致的未婚生育,中国的未婚生育还可能由婚姻

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

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所致。 随着

出生队列推移,中国女性发生未婚生育的比例呈现

先增后降的态势,这种波动变化受到人口流动的加

强、婚姻登记的推行、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孩子数

量需求下降以及女性初育年龄推迟等因素的影响。
剔除了因孕成婚的女性样本之后,考察未婚生育对

女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发现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对

女性初婚主要起到促进作用,这是婚姻登记制度、以
往的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以及子女中心主义、
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分出

生队列的分析结果显示:1980-1984 年出生队列女性

的未婚生育对初婚造成推迟作用,1985 -1989 年和

1990 年及以后的出生队列女性的未婚生育对初婚起

到促进作用,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这种变化反映

出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相互角力与

磨合。
当前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的

表现与西方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分野。 相对于中国,
西方国家的未婚生育水平更高并且对婚姻造成了推

迟效应。 这种差异是对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社会制

度与文化规范差异的映射。 在社会制度方面,许多

西方国家中同居等亲密伴侣关系已经得到了法律和

社会的广泛认可,非婚生育子女的合法权益能够得

到保障,其与婚内生育均被视为生育的正常形式,未
婚父母不需要通过婚姻强调子女的合法地位和为子

女争取权益,这使得同居能够成为婚姻的替代品;同
时,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包括生育津贴、公共托幼

服务等)使国家和抚养人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减轻了

父母的养育负担,未婚父母有余力去寻觅新的感情

经历而不是进入婚姻。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与之不同,因此未婚生育在中国的发生及其与婚姻

的关系表现出和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 在文化规范

方面,中国受传统孔儒文化的影响,对合法婚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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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育的接受度仍较低。 虽然部分未婚生育是由不

具备法律效力的事实婚姻所致,但对于事实婚姻的

双方而言,他们的婚姻是经过周围亲属社会网络见

证的,因此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生育是“合法”的。
对合法性的追求使中国保持了较低的未婚生育水

平,并且倾向于将生育与婚姻相绑定。 就未婚生育

领域的变化而言,中国的“育”和“婚”并未出现明显

脱钩。
中国未婚生育的发生及其与婚姻的关系折射出

中国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的冲突、错位与

磨合,人们仍追求生育的合法性,但由于现代化建设

(婚姻登记、法律婚姻规定、计划生育)与传统观念

(事实婚姻、多孩和男孩偏好)之间仍存在不协调和

不兼容,因此出现了生育早于婚姻而不是婚姻早于

生育,但子女的存在最终会推动未婚父母走向婚姻,
反映了合法性诉求的补位。 中国的经验数据也再次

证明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可能在不同文化土壤和不同

经济社会结构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轨迹和特征。 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继续发展、传统与现代深入磨合,婚姻

和生育之间的绑带是否会一直保持紧密仍未可知。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逐渐取消生育限制、废止社会抚

养费和取消结婚对生育津贴领取的限制,以及部分

省份取消结婚对生育登记的限制,社会制度层面对

婚姻与生育的捆绑已逐渐放宽,这可能会对未来未

婚生育的走势及其婚姻进度效应产生影响。
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未能识别未婚生

育子女的生父婚姻和继父婚姻,在发生未婚生育之

后,女性进入初婚的概率可能因为不同性质的婚姻

而有所不同;二是无法精确识别中国的未婚生育类

型,虽然本文尝试用已有文献和未婚生育的群体差

异来论证中国未婚生育的不同类型,但由于缺乏详

细数据,仍无法从个体层面对不同类别的未婚生育

进行详细区分;三是在未婚生育对结婚的影响方面,
欠缺相关路径机制的定量分析。 这些有待获取更加

翔实的数据之后予以解决。

注释:

①除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的非婚生育仅统计

了婚前生育,其他国家的非婚生育既包括婚前生育也包括经

历过初婚之后的婚外生育。

②未婚生育比例下降可能主要受到一孩生育率下降的

影响。
③《婚姻法》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婚姻家庭相关内

容被纳入《民法典》,但由于本文样本的婚育行为均发生在

2017 年及之前,因此本文仍采用《婚姻法》的相关表述。
④由于本文只关注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群体,因此接

下来的所有分析中,事实婚姻是指以夫妻名义生活但是不具

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形式,属于未婚同居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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